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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問答集ˇ審計委員會篇 

題次 問 題 頁號 

1 
依證券交易法規定，哪些公司須強制設置審計委員

會？相關緩衝機制為何？公開發行公司初次設置審

計委員會及修改章程作業為何？(修) 

1 

２ 

本會 102 年 2 月 2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04592 號

令所規範應設置審計委員會之適用對象，其設置時程

是否受同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1121 
號令之影響？(刪) 

２ 

３ 

上市（櫃）公司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實收資本額未

達20 億元，但於 106 年股東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

後實收資本額方達 20 億元以上，其設置審計委員
會之時點為何？(刪) 

３ 

４２ 
公開發行公司若自願設置審計委員會時，是否仍受證

券交易法及相關授權子法關於審計委員會之規範？ 

４ 

４ 

５ 
是否可於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同次股東會，修正章程中

監察人之規定並免選任監察人？(整併至1) 
４ 

６ 
設置審計委員會者，需於公司章程中記載嗎？ (整併

至1) 
４ 

７３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

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係指審計委員
會全部成員都是獨立董事，還是可包括獨立董事以外

之人員？ 

５ 

５ 

８４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第 2 項所定審計委員會

成員中至少 1 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之定義或標
準為何？ 

 

５ 
５ 

９５ 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如何選出，是否有法令規定？ 
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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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次 問 題 頁號 

１０ 公司是否於股東會中選任獨立董事並廢止監察人後
，審計委員會即視為正式運作？(整併至1) 

６ 

１１

６ 

若公司有 4 名獨立董事，其中 3 名組成審計委員
會，如嗣後該 3 名獨立董事全數解任時，是否需開

股東臨時會補選？(修) 
６ 

１２

７ 

設置審計委員會後，如獨立董事少於 3 名人數不足
2人（僅剩1人或全解任），應如何運？ (修) 

７ 

６ 

１３

８ 

針對召開審計委員會之相關事宜是否明確規範？ 
７ 

１４

９ 

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如發生未經審計

委員會決議或業經否決，公司應如何處理？(修) 
８ 

７ 

１５

１０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規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以上同意之事項，是否需經審計委員會開會決議

？ 
８ 

１６

１１ 

證券交易法第14 條之5規定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

考核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其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所稱為何？ 

８ 

 
１７

１２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規定年報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第二季財務報表半年報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其第二季半年度財務報告究

應提董事會討論或報告？(修) 

 
９ 

 

１８ 
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其發行新股申報書監察

人用印處得否由審計委員會代行？(刪) 

 

９ 

１９

１３ 

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及公司法第219 
條、第228條審議公司各項表冊，並送董事會通過後
，是否需再依公司法相關規定，於相關表冊送股東

會前，行使監察人職權，進行公司表冊之查核再次

送交審計委員會查核？(修)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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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次 問 題 頁號 

２０

１４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及第14條之5規定簽證會計師之

委任、解任或報酬應經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通過，則
所稱簽證會計師之定義為何？可否以追認通過方式辦

理?(修) 

１０ 

２１

１５ 

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董事會訂
定除權基準日，是否須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１１ 

２２ 審計委員會之開會議程是否須錄音或錄影？(刪) １１ 

２３

１６ 

關於審計委員會會議召開及議事錄等文件應記載事項
中「會議屆次」應如何認定？ 

１１ 

２４

１７ 

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規定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

董事組成，且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得設置監察人，則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之身分重疊(董事兼委員

會成員)，其董事、監察人酬勞應如何分配，獨立董

事是否即分配兩倍？ 

１２ 

２５

１８ 

董事薪酬係屬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議案，是否應送審

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或僅送薪資報酬委

員會即可？ 

１２ 

１９ 

公司章程、股東會、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

會等議事規範之訂定或修正，是否須經審計委員會決

議？(新增) 
１３ 

２０ 

審計委員會依公司法第223條規定選任交易代表是否

得預先由審計委員會概括授權特定獨立董事為代表?

(新增)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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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證券交易法規定，哪些公司須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相

關緩衝機制為何？公開發行公司初次設置審計委員會及修

改章程作業為何？ 

答： 

一、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明定公開發行公司應擇一設置

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但主管機關得視公司規模、業務

性質及及其他必要情況，命令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

人。 

二、 對於上開要求應設置審計委員會之適用對象，本會係秉

持循序漸進採分階段方式推動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金融

控股公司、銀行、票券公司、保險公司、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綜合證券商及上市(櫃)期貨商，及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 100億元以上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應自

本令發布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實收資本額

新臺幣 20 億元以上未滿新臺幣 100 億元之非屬金融業之

上市（櫃）公司，應自 106年 1 月 1 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但前開金融業如為金融控股公司持股 100%

者，得自行依法選擇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本會 

102 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1121號令規定）

。 

三、 另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81條之2及本會上開函令，經主管

機關依規定要求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得自現任董事

或監察人任期屆滿時，始開始適用。惟考量公司尚須修

正公司章程等事宜，爰設有下列過渡緩衝機制： 

(一) 應自上開令發布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之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非屬上市(櫃)或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之綜合證券

商及上市(櫃)期貨商，及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

元以上未達 500 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現

任董事、監察人任期如係於 103 年屆滿，得自 103 年

選任之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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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 20 億元以上未滿新臺幣 100 億元之非屬金融業

上市（櫃）公司，其董事或監察人任期於 106 年未屆滿

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一、 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 3 條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應訂定

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另依證券

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第 1 項前段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

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故應於審計

委員會設置之同時方可廢除監察人制度。爰此，設置審

計委員會之公司應先依前揭規定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程，並於股東會中廢止監察人、選任獨立董事後，審計

委員會即視為正式運作。 
二、 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2項規定，審計委員會之成員

均為獨立董事，且應由3名以上獨立董事組成，而獨立董

事之選舉應採提名制度並載明於公司章程，爰應設置審

計委員會之公司，其章程修改作業如次： 

(一) 若公司章程所訂獨立董事人數已符合上開規定，則公司

僅須於章程中刪除關於監察人相關規定；若遇監察人任

期未屆滿，可於股東會章程修正條文中明定審計委員會

實施日期，相關範例請參酌【公司治理問答集-獨立董事

篇】第 9 題。另得否於股東會修正章程，並於同次股東

會即免選任監察人並設置審計委員會部分，參酌經濟部

商業司 95年 6 月 21日經商一字第 09502320300 號函規定

，公開發行公司可於董事、監察人全面改選及設置審計

委員會之當次股東會，同時配合修正或刪除公司章程

中與監察人有關規定，並依新章程規定毋須選任監察人

及宜於章程中明定有關審計委員會之規定，至公司章

程是否要明定審計委員會之規定，則由公司自行決定。 

(二) 若公司章程所訂獨立董事人數未達上開規定，應於現任

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前1年股東會或當年股東常會前

以召開股東臨時會方式辦理修正公司章程、刪除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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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及確保獨立董事之資格條件及提名方式等

均應符合證券交易法之規範後，於下一次股東會選舉董

事及設置審計委員會，修章時可於章程明定審計委員

會實施日期。 

 

２.本會 102 年 2 月 2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04592 號令所規

範應設置審計委員會之適用對象，其設置時程是否受同年 

12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1121 號令之影響？(刪) 

答： 

一、本會為持續強化公司治理之內部監督機制，並順應國際發展趨勢

，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1121 號令發布擴大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之適用範圍，擴及

於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非屬上市（櫃）或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之

綜合證券商、上市（櫃）期貨商及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100 億元

以上未滿新臺幣 500 億元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司，渠等公

司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如係於 103 年屆滿，得自 103 年選任之

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二、另本會 102 年 2 月 20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04592 號令規定應設

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股票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票券公司

、保險公司與上市（櫃）或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之綜合證券商，

及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500 億元以上非屬金融業之上市（櫃）公

司，其設置審計委員會之時程不受上開新發布函令影響，現任董

事、監察人任期如係於103 年屆滿，則應自 103 年設置之。 

 

３.上市（櫃）公司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實收資本額未達 20 億

元，但於 106 年股東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後實收資本額方

達20 億元以上，其設置審計委員會之時點為何？(刪) 

答： 

一、本會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以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1121 號令分階

段規範強制設置審計委員會之適用範圍，其中非屬金融業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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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公司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以下同)20 億元以上未滿 100 億元

者，應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其董事

或監察人任期於 106 年未屆滿者，得自其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 

二、上市（櫃）公司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實收資本額未達 20億元，

如於 106 年股東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後實收資本額方達 20 億元

以上，則應於公司符合實收資本額 20 億元以上之時點起設置審計

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但如其董事或監察人任期未屆滿者，得自其

任期屆滿時，始適用之。 

 

４２.公開發行公司若自願設置審計委員會時，是否仍受證券

交易法及相關授權子法關於審計委員會之規範？ 

答：公開發行公司若自願設置審計委員會，自應依證券交易法及授權

子法「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之規範辦理。 

 

５.是否可於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同次股東會，修正章程中監察

人之規定並免選任監察人？(整併至1) 

答：依經濟部商業司 95 年 6 月 21 日經商一字第 09502320300號函，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公開發行公司可於董事會、監察人全面改選及設置

審計委員會之當次股東會，同時配合修正或刪除公司章程中與監

察人有關之規定，並依新章程規定毋須選任監察人。另依證券交

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宜於章程中明定有關審計

委員會之規定。 

 

６.設置審計委員會者，需於公司章程中記載嗎？(整併至1) 

答：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第 1 項前段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

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故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

計委員會之公司，需配合於其公司章程中刪除關於監察人之相關

規定，至於公司章程是否要明定審計委員會之規定，則由公司自

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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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規定，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

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3人，係指審計委員會全部成員都

是獨立董事，還是可包括獨立董事以外之人員？ 

答：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第 2 項之規定，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均為獨

立董事，且應由 3 名以上獨立董事組成，尚不得包括獨立董事以外

之人員。例如：某公司有 5 位獨立董事，則其審計委員會即由此 5 

位獨立董事所組成。 

 

８４.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2項所定審計委員會成員中至少1 

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之定義或標準為何？ 

答： 

一、為有效發揮審計委員會之功能，爰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第 2  

項規定審計委員會中至少1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且基於彈性

起見，證券交易法中對此資格之認定標準並無規範。 

二、為利公司於判斷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時，有參考之標準，如符合

「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所定獨立董事

之專業資格條件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可認為具備會計或財

務之專長，另公司亦可依自身需求，另訂更高之標準： 

(一) 具公開發行公司財務主管、會計主管、主辦會計、內部

稽核主管之工作經驗。 

(二) 具直接督導上開(一)職務之工作經驗。 

(三) 取得會計師、證券投資分析人員等證書或取得與財務、

會計有關之國家考試及格證書，且具有會計、審計、稅

務、財務或內部稽核業務2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四) 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修畢會計、財務、

審計或稅務相關科目12學分以上，且具有會計、審計、

稅務、財務或內部稽核業務3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五) 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高職或同等學校修畢會計、財務

、審計或稅務相關科目12學分以上，且具有會計、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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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財務或內部稽核業務5年以上之工作經驗。 

 

９５.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如何選出，是否有法令規定？ 

答：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第 2 項之規定，審計委員會係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且「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5 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

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故審計

委員會成員之選任應回歸依獨立董事之選任規範辦理。 

 

１０.公司是否於股東會中選任獨立董事並廢止監察人後，審

計委員會即視為正式運作？(整併至1) 

答：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 3 條規定，公

開發行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應訂定審計

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另依證券交易法

第 14 條之 4 第 1 項前段規定，已依本法發行股票之公司

，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故應於審計委員會設

置之同時方可廢除監察人制度。 

 

１１６.若公司有4名獨立董事，其中3名組成審計委員會，如

嗣後該3名獨立董事全數解任時，是否需開股東臨時會

補選？  

答：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即為獨立董事，如獨立董事因故解任時，其相

關補選事宜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2 第 5 6項規定辦理。因此，

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3人或章程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如發生獨立董事均解任之情事時，公司應自事實

發生日起 60 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１２７.設置審計委員會後，如獨立董事少於 3 名人數不足2人

（僅剩1人或全解任），應如何運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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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即為獨立董事，如獨立董事因故解任時，其相

關補選事宜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2 第  5 6項規定辦理。 

二、 依經濟部93年12月2日經商字第09302202470號函釋，董事2人以上

方達會議之基本形式要件。爰公司獨立董事如因故解任，其審計

委員會成員若於2人以上，仍可召開會議，且應依實際在任之審

計委員會成員人數，認定為當時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應出席之

人數，其決議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規定，由全體成員二分之

ㄧ以上同意。公司如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實際在任之獨立董事

人數不足2人（僅剩1人或均已解任），致審計委員會無法召開時

，公司得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第3項規定，除年度財務報告及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之事項仍應由獨立董事成

員出具同意之意見外，應以董事會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 

為免對公司營運造成影響及考量公司財務業務運作之順暢，「公

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 8 條已明定：「如有正

當理由致審計委員會議無法召開時，應以董事會全體董事 2/3 以

上同意行之。但本法第 14 條之 5第 1 項第 10 款之事項仍應由獨立

董事成員出具是否同意之意見」。 

 

１３８.針對召開審計委員會之相關事宜是否明確規範？ 

答：「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已明定審計

委員會之職權行使事項、議事規範(會議召開次數、召集

方式及得請相關人員提供必要資訊等)、代理出席會議及

其表決方式等相關規範。 
 

１４９.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如發生未經審計委

員會決議或業經否決，公司應如何處理？ 

答： 

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已明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以上同意之事項(包括：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等)，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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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所列事項中，除第10款關於年度及半

年度同條第2項規定，除第10款關於年度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第二季財務報告乙項外，其餘事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1/2 以上同意

者，得由董事會全體董事2/3 以上同意行之；同條第3項規範，如

有正當理由（如獨立董事因故解任，致實際在任之獨立董事人數

不足2人，或有不可抗力之因素）致審計委員會無法召開時，應

以董事會全體董事2/3以上同意行之，但第10款之事項仍應由獨立

董事成員出具同意之意見。 

二、 有關證交法第14條之5第1項第10款財務報告事項，係考量財務報

告原需經監察人承認，審計委員會取代原監察人制度，爰該款仍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行之。惟如有上開無法召

開審計委員會議之事由，財務報告事項仍應由獨立董事成員出具

同意意見，始得提交董事會以全體董事2/3以上同意行之。 

因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第 10 款關於財務報告乙項，原需

經監察人承認，如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者該款仍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 1/2 以上同意行之。 

 

１５１０.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規定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以上同意之事項，是否需經審計委員會開會決議？ 

答：審計委員會為一合議制，應召開審計委員會議作成決議，

且證券交易法第14 條之4 第5 項已明定審計委員會及其

獨立董事成員行使職權等相關事項，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

，故審計委員會相關議事規範等事項，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之規定辦理。 

 

１６１１.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規定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

核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其內部

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所稱為何？ 

答：公司於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1第3項規定申報內部控制制

度聲明書時，其所申報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係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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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及總經理依據各單位及子公司之自行檢查報告、稽核

單位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改善情形及其他來

源資訊，評估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後出具。上述公司

判斷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的過程，即為證交法第14 

條之5所稱「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核」。 

 

１７１２.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規定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務報告半年報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其第二季半年度財務報告

究應提董事會討論或報告？ 

答： 

一、 按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公司於每會計年度第 2 

季(半年)終了後 45 日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核閱及提報董事會

之財務報告。 

二、 復按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公司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應提董事會討論，但半年度財務

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是以，公

司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半年度財務報告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請依上開規定辦理提董事會討論。 

 

１８.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其發行新股申報書監察人用

印處得否由審計委員會代行？(刪) 

答：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之發行公司，如該次募

集發行有價證券係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者，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4 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

5 條規定，監察人用印自得由審計委員會之召集人代行之

。惟該案倘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係逕由董事會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者，審計委員會之召集人無須於監察人用印處

用印，惟須以附註說明前開情事，並檢附審計委員會之議

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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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３.審計委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及公司法第 219 

條、第 228 條審議公司各項表冊，並送董事會通過後，

是否需再依公司法相關規定，於相關表冊送股東會前，

行使監察人職權，進行公司表冊之查核再次送交審計委

員會查核？ 

答：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1項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

察人為擇一設置，故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開發行公司

，依同法第14條之5第1項、第14條之4第3項審計委員會

準用公司法（第219條、第228條）對監察人之規定，將

年度財務報告、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等議

案交送審計委員會決議通過，再提董事會通過後，無需

再送交審計委員會。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第 3 項，審計委員會準用公司

法對監察人之規定，另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規定年

度財務報告應經審計委員會通過，故公開發行公司需將年

度財務報告送交審計委員會，若財務報告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並由董事會決議者，無需於董事會決議後再次送交審計

委員會查核。至公司法第 219 條及第 228 條規定中，非屬

財務報表之其他相關表冊，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第11 款及同條第 2 項規定，如已依公司相關規章規定

經提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者，無須於董事會決議後再

次送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審計委員會並應依公司法第 219 

條報告意見於股東會。 

 

２０１４.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及第14條之5規定簽證會計師

之委任、解任或報酬應經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通過，則

所稱簽證會計師之定義為何？可否以追認通過方式辦理

？ 

答：查證券交易法第14 條之3及第14 條之5 所定「簽證會計師

」之範疇，應係指辦理證券交易法第 36、37條財務報告

之簽證所委任之會計師。又為強化與有效發揮董事會及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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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委員會之功能，爰於證券交易法第14 條之3及第14條之

5分別明定，對於公司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之事項應提董

事會決議，如有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1/2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故上開條文所定事項

均不得於事後以追認方式通過。 

 

２１１５.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董事會

訂定除權基準日，是否須先經審計委員會同意？ 

答：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第1項第7款規定，公開發行公司

設置審計委員會者，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

價證券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故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是否辦理募集、

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前，應經審計委員會

同意。至前揭事項有關執行細節事務（如董事會決議除權

基準日），是否需經審計委員會同意，屬公司自治事項，

由公司自行視需要決定。 

 

２２.審計委員會之開會議程是否須錄音或錄影？ 

答：證券交易法及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並無

規範審計委員會之開會過程是否須錄音錄影，允屬公司自

治事項，由公司自行視需要決定。 

 

２３１６.關於審計委員會會議召開及議事錄等文件應記載事

項中「會議屆次」應如何認定？ 

答：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及第183條規定，公司得設置審計

委員會替代監察人，另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

權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審計委員會之議事，

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一、會議屆

次及時間地點。故審計委員會議事錄屆次宜詳實載明公司

審計委員會實際成立及召開之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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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７.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

立董事組成，且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得設置監察人，則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之身分重疊(董事兼委員會成

員)，其董事、監察人酬勞應如何分配，獨立董事是否即

分配兩倍？ 

答： 

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之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

委員會或監察人，故設置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尚無分派監察人酬

勞或給予報酬之問題。 

二、 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即為獨立董事，而關於獨立董事之報酬問題請

參酌獨立董事篇第 36 35題。 

 

２５１８.董事薪酬係屬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議案，是否應送

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或僅送薪資報酬委

員會即可？ 

答： 

一、 為健全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資報酬制度，證券交易法

於 99 年 11 月 24 日增訂第 14 條之 6，規範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

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其職權係訂定及定期評估、檢討董事

、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政策、制度、標準、結構、個別

薪資及績效評估，並對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酬金相關議案提

出建議並提交董事會討論。 

二、 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均為董事會之功能性委員會，其

目的為協助董事會做出最佳決策，故渠等委員會審議事項均應

送董事會決議。另衡酌國內外公司治理實務及上開立法目的，

薪資報酬委員會為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薪資報酬等事項之專

責單位，爰公司依法設有審計委員會及薪資報酬委員會者，董

事薪資報酬議案如已經薪資報酬委員會討論通過者，無須再依

證交法第 14 條之 5 第 1 項第4款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同意，而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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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建議逕提董事會討論。 

 

１９.公司章程、股東會、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等議事規範之訂定或修正，是否須經審計委員會決議？ 

答： 

一、 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第1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1/2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之事項，包括依同法

第14條之1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或其他公司規定之重

大事項；另依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3條規定

，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應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其內

容至少包括審計委員會之職權事項及議事規則，且其訂定及修

正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二、 爰此，公司章程、股東會、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等議事規範之訂定或修正，如有涉及前開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

或其他公司所定審計委員會之職權事項，則須依法提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1/2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之程序辦理。 

 

２０.審計委員會依公司法第223條規定選任交易代表是否得

預先由審計委員會概括授權特定獨立董事為代表? 

答： 

一、 證券交易法112年6月28日修正第14條之4第4項，刪除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準用公司法第223條有關監察人之規定，該項條文有關

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應

依本法第14條之4第3項由審計委員會合議為之，並依公開發行公

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第5條第4項，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1/2以上同意由成員單獨代表或共同代表。 

二、 考量董事自我交易多涉有利益衝突之疑慮，故仍應由審計委員

會合議選任代表以避免透過單一獨立董事規避利益衝突之審視

及防範，故不得不經審計委員會決議而逕由單一獨立董事為之

，亦不宜預先概括性授權。 


